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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General Assembly以下簡稱聯大或UNGA）中，中華民

國政府宣告「退出」聯合國，至今整五十年。半個世紀以來，台灣無法參與這個全世界

最大的政府性國際組織以及聯合國的十五個專門機構。2該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2758號決

議案（UNGA Resolution 2758，又稱「阿爾巴尼亞決議」案），決議文全文如下： 

大會， 

回顧聯合國憲章的原則， 

考慮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權利對於維護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組織

根據憲章所必須從事的事業都是必不可少的，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

人民共和國是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

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

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第一九七六次全體會議。3
 

  聯合國大會此一決定使得中華民國政府原在聯合國的「中國」（China）席位由在

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繼承並取代。聯合國並沒有更改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做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的必要，因為「China」席位所代表的中國國家主體並

沒有改變，只是代表中國這個國家的政府由在北京的中國政府取代了在台北的中國政

府。此後，外交上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做為中國之代表的國家愈來愈少，國際社會也逐漸

形成「一個中國」即是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普遍認知，致使在「退出」聯合國後仍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AF%E5%90%88%E5%9C%8B%E6%86%B2%E7%AB%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E5%AE%89%E5%85%A8%E7%90%86%E4%BA%8B%E4%BC%9A%E5%B8%B8%E4%BB%BB%E7%90%86%E4%BA%8B%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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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堅持自己才是正統合法之中國的中華民國政府，最終反成為國際外交上的孤兒。 

  考量中國對台灣的武力威脅依舊，台灣在國際外交上被孤立的地位依舊等問題以及

台灣的未來，回顧這一段已經過往達半個世紀之久的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歷史，筆

者管見，對台灣人民而言仍具有重大的意義。有關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的研究，

從蔣介石黨國時代到台灣民主化後，已有諸多著作及論文的發表，威權時代自然不乏從

黨國立場來論述中華民國政府「退出」聯合國的不得不然。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歷

史也可從中華民國史觀的角度來看待，台灣民主化後，更可從中華民國與台灣連結的角

度來探討。不同的出發點自然會呈現對這段歷史探究而有不同論述及解讀上的差異。本

文則希望從一個台灣人的觀點來看待這一段當時台灣人民無緣參與，甚至被噤聲，但卻

對台灣人民造成深遠影響的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的歷史。 

貳、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爭議的緣起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10月1日成立之後，其外交部長周恩來於該年11月18日即致

電聯合國秘書長賴伊（Trygve Halvdan Lie）及聯合國大會主席羅慕洛（Carlos P. 

Romulo），抗議「殘餘反動的中國國民黨政府」（“the remnant reactionary Kuomintang 

government”）在聯合國代表中國政府，要求聯合國驅逐在聯合國中佔據中國席位之蔣介

石所派的代表，並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派的代表取代。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蘇

聯也在聯合國附和周恩來的此一抗議。同年11月25日聯大的政治委員會（Political 

Committee）受理中華民國政府指控蘇聯介入中國內政的提案而展開辯論。但蘇聯外交部

長維新斯基（Andrey Vyshinsky）則宣布蘇聯不再參與這個由一個「虛假政府的虛假代

表」（fictitious representatives of a fictitious government）所出席的會議，並聲明不承認聯

合國政治委員會在這個虛假中國代表之下所作出的任何決議而退席。白俄羅斯、烏克

蘭、捷克與波蘭支持蘇聯也發表類似的聲明。4
 

  1950年1月10日蘇聯駐聯合國的代表馬立克（Yakov Malik）向安理會提議要求拒絕

承認國民黨政府蔣廷黻代表的資格證書，並要求聯合國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安

理會在1月12日及13日針對蘇聯所提出的此一草案展開辯論。美國則承認蔣廷黻代表的全

權證書合法，並表示蘇聯要求安理會拒絕承認國民黨政府代表資格的提案是程序事項而

非實質問題，主張常任理事國即使反對也不能行使否決權。美國聲明本身也會遵守安理

會7票多數決所達成的決議。投票結果以六票反對，三票贊成及兩票棄權否決了蘇聯的提

案。蘇聯代表因之憤而退席，一直要到同年8月1日因為蘇聯要出任安理會輪值主席討論

韓戰的問題時才又回到安理會。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A. Truman）由於擔心共產主義勢

力繼歐洲之後也在亞洲擴張，特別是在東西方陣營已處於冷戰時期，韓戰更被視為是第

一場所謂「代理人」的戰爭，才改變了美國原本並不熱衷支持已經敗退到台灣之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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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政府的立場。韓戰爆發不到一個月內，印度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即建

議聯合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使其加入聯合國，認為聯合國這樣做，既可以解決中國

代表權的問題，也可創造一個有益於韓國問題永久及和平解決的環境。印度的建議得到

蘇聯領導人史大林（Joseph Stalin）的支持。但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則認

為這是項不合法的建議，並強調聯合國不應臣服於任何外力的壓迫與威脅。5同年8月1日

蘇聯代表馬立克出任安理會輪值主席，再次提出排除國民黨政府的代表蔣廷黻參與安理

會的提案，惟蘇聯的提案只得到印度及南斯拉夫兩國的支持，卻遭到其他8個理事國的反

對，因此並沒有得到安理會成員的多數通過。 

參、1950代的「緩議」（moratorium）案 

  韓戰爆發前美國杜魯門政府發表了一般稱之為「不干涉聲明」的對華政策，不再捲

入中國的內戰。易言之，不再繼續支持從中國大陸退敗到台灣的中國國民黨。6惟杜魯門

政府憂心韓戰可能帶來亞洲被赤化的危機以及主張福爾摩沙中立化的決策改變了這一

切。7蔣介石政權拜美國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而免於遭受中國共產黨的武力追擊而獲得

安全保障，其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甚至因此而得以繼續獲得美國的支持。此外，美國

對台灣的經濟援助也奠定了台灣在1950年代逐步建立起戰後經濟發展的基礎。杜魯門政

府雖主張福爾摩沙的地位有待包括聯合國考量為選項的決定，在聯大採取了「緩議」

（moratorium）的提案，8繼續支持蔣介石政府在聯合國的「中國」席位。9
 

  1950年聯大第一委員會（The First Committee） 在對美國代表有關不予討論中國代

表權問題之發言的討論後，以五十三票同意，零票反對及五票棄權的表決結果，決議中

國代表權問題的討論須等到有關因蘇聯違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聯合國憲章》而

造成中國領土完整及政治獨立與遠東安全受到之威脅的問題有所解決，及有關蘇聯控訴

美國對中國侵略之問題有所定案時為止。但蘇聯在1950年的聯合國大會上仍舊提出兩項

提案，一為排除在聯合國的中國國民黨的代表，一為代之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推派的代

表出席聯合國大會及其專門機構，但兩項提案在聯大都遭到否決。蘇聯在其後連續五年

也都在聯合國大會提出排除國民黨代表而代之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代表的提案，直到

1956年才由和北京建有外交關係的印度接手，要求聯大將中國代表權的問題納入聯大議

程，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發生後，改由承認北京政權的阿爾巴尼亞接手。10
 

  從1951年起，美國使用「緩議」的提案，亦即是由美國或美國的盟友提出不予討論

中國代表權問題的提案，或提案建議由聯合國成立一個委員會來討論在聯合國之中國代

表權歸屬的問題。從1951年到1960年都是由美國所提出。當時在聯合國會員中，美國的

盟友遠多過蘇聯共產集團及其支持者的會員數目，因此美國或其盟友在聯大所提出的緩

議案都可以獲得多數通過。即便是由聯大成立一個專門針對中國代表權歸屬的研究委員

會，美國也不須擔心會成為少數，因此無論是任何一種提案都可以達到保衛中華民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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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之中國席位的目的。11但50年代贊成緩議案的會員國並無顯著增加，反而是持反對

立場的會員國逐漸呈倍數成長（見表一）。 

 

表一、聯合國大會關於主張聯大不予討論中國代表權爭議之提案（「緩議案」）

的投票結果（1951～1960）12 

大會屆數 年度 贊成票 反對票 棄權票 缺席 聯合國會員國總數 

6 1951 37 11 4 8 60 

7 1952 42 7 11 0 60 

8 1953 44 10 2 4 60 

9 1954 43 11 6 0 60 

10 1955 42 12 6 0 60 

11 1956 47 24 8 0 79 

12 1957 47 27 7 1 82 

13 1958 44 28 9 0 82 

14 1959 44 29 9 0 83 

15 1960 42 34 22 1 99 

作者參考以下資料來源所作的整理： 

1. 國史館中華民國史外交志編撰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史外交志（初稿）》（新北市：國史

館，2002 年），頁 1074。 

2. United Nations, Yearbook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54 & 1956-1960. 

3. United Nations, “Growth in United Nations membership, 1945-present,” United Nations, 

<http://www.un.org/en/sections/member-states/growth-united-nations-membership-1945-present/ 

index.html>. 

註：關於不予討論中國代表權爭議的「緩議」提案除1951年是由泰國提案外，1952年至1960

年均為美國所提。1958年聯大有關美國所提之緩議案的表決總票數為81票，但1958年聯

合國會員數是以八十二國計，乃因幾內亞（Guinea）於該年12月12日才獲得聯大通過加

入聯合國，而緩議案的表決則已在9月23日舉行。1960年的聯大召開時聯合國會員國數為

九十九國，惟剛果（時又稱薩伊或金夏沙剛果）因故未出席當年聯大會議，所以該屆聯

大的總投票數為98票。 

 

  1953年6月韓戰剛結束之際，美國艾森豪（D. Wight Eisenhower）總統的國務卿杜勒

斯（John Foster Dulles）及其政策幕僚就開始構思後韓戰時代美國的中國政策，初步的構

想是認為在1955年若聯合國修改憲章時，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台灣都在聯合國擁有席

位，而杜勒斯也在艾森豪總統的默示下，不動聲色的推動此一政策。杜勒斯認為國民黨

政府不可能無限期的防守金門，因為共產黨不可能無視於金門從中國大陸的分離，但卻

有可能同意福爾摩沙的獨立。因此杜勒斯向美國國家安全會議報告，只要聯合國能結束

台海雙方的軍事敵對，他願意接受國民黨政府失掉金門，但台灣可能獲得獨立這樣的結

果。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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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杜勒斯國務卿知道台北與北京都難以接受「兩個中國」的政策，但是他仍希望

能尋找出一項使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加入聯合國，卻又不會讓中華民國被排斥於聯合國之

外的方法。1955年1月20日，艾森豪總統在記者會中就表示，作為解決中國問題可能性之

一的兩個中國的想法一直有在研究探索。14但國民黨政府未能審視美國對中國政策的基本

思維，而是強烈要求美國持續支持其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代表，於是逐漸在國際社會

及聯合國形成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零和遊戲。 

  1959年11月1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針對遠東及東南亞的政策總檢討，公布了一份

一般稱為《康隆報告》（Conlon Report）的研究結果，並由該委員會主席傅伯雷（J. 

William Fulbright）作序介紹。《康隆報告》建議美國政府容許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

國並為常任理事國，及承認「台灣共和國」等。雖未成為美國政府的政策，但被認為讓

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以及承認其政權一事已逐漸成為美國朝野的共識。15艾森豪總

統雖沒有禁止「兩個中國」的政策研究，卻因美國國內政治的問題而對「兩個中國」的

推動投鼠忌器。16
  

  1950年代可以說是中華民國政府和美國關係的黃金期，蔣介石又得助於美國「中國

遊說團」之助。1954年艾森豪與蔣介石政府雙方簽訂共同防衛條約，1951年中華民國政

府開始從美國得到大量的經濟、技術及軍事上的援助，一般稱為美援。直到1964 年台灣

因經濟起色，美國才終止這項平均約一億美元以上的援助。美國因冷戰及韓戰承認並支

持蔣介石之中華民國政府的戲劇性轉變，或許讓中國國民黨以為美國沒有其他選項而只

能支持它作為唯一合法之中國政府的代表一途，而成為誤判形勢變化的開端。 

肆、1960年代的「重要問題」案 

  1960年一年之內就有多達十七個第三世界的國家加入聯合國，基本上這些在亞洲、

非洲及拉丁美洲的新興國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一案並無特別意見。相對的，

1960年代美國繼續支持蔣介石政府在聯合國擁有中國之席位的立場就變得更加困難，需

要投入的人力及資源也變得更加龐大。例如，美國派駐第三世界國家的外交官就曾經以

美國海軍艦艇接運馬爾地夫的代表團，讓他們能及時飛往紐約，在聯大對阿爾巴尼亞所

提要求驅逐蔣介石之代表的提案投下反對票。17
 

  1961年美國甘迺迪（John F. Kennedy）總統認為繼續在聯合國採用緩議案已很難幫

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爭取到對其中國席位的支持，而準備改採「重要問題」

（Important Question）案。聯合國第十六屆大會中，美國援引《聯合國憲章》第18條，

提案主張「中國代表權問題」是屬於「重要問題」。《聯合國憲章》第18條規定重要問

題應包括「對於新會員國加入聯合國之准許，會員國權利及特權之停止，會員國之除

名」、「大會對於重要問題之決議應以到會及投票之會員國三分之二多數決定之」。此

外，美國希望中華民國政府不要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並擬以中國席位的分



    聯大第2758號決議五十週年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96期／2021.12.30 18   

享來因應對中華民國繼續維持其在聯合國席位所形成的嚴峻挑戰。蒙古繼1955年申請加

入聯合國被中華民國動用否決權後於1961年捲土重來，美國則不希望蔣介石繼續動用否

決權，蔣介石遂要求中華民國駐美大使葉公超返回台北述職。 

  3月26日葉公超回到台北，旋即在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陳誠的官邸所舉行的高層會議中

提出報告，葉公超提出繼續採用緩議案的困難度，認為應思考並運用美國所提的新方

案，同時強調他與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都認為不應該輕言退出聯合國。但與會的總統府

秘書長張群則認為對於美國所提的新方案可能是想在聯合國試用兩個中國政府辦法以圖

最終解決中國問題。行政院副院長王雲五認為為了維繫海內外同胞對中華民國的向心以

及反攻復國的希望而在必要時應不惜退出聯合國。外交部長沈昌煥也認為接受美國新方

案無異是放棄大陸的主權及同胞，影響國家命脈至鉅，同時也助長台灣問題的國際化，

因此應向美方表示中華民國政府「如非全璧，寧捨勿取」的嚴正立場。18陳誠最後裁示，

堅決反對任何兩個中國的芻議。隔日葉公超晉見蔣介石，其後，對於聯合國的中國席位

及美國不擬再提緩議案的問題，蔣介石做出的五點指示中提到： 

接受或默認兩個中國之安排，不但政府何以自處，我們應告知美方，我們必

要時決心退出聯合國。倘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請匪入會，則我決心退出。當

然我們要奮鬥到底，以保持我代表全中國之地位，使共匪不能入會。技術上

各種方式，你們多研究好了……萬一我不得已退出聯合國，以後應如何應

付，乃是我總統的責任了。19
 

蔣介石的這五項指示，特別是強調若「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請匪入會，則我決心退出」

此一「漢賊不兩立」立場的重申，對中國代表權的維護毫無彈性及務實維護的空間，無

疑已經預鋪了1971年中華民國宣布退出聯合國的決策。20
 

  1961年9月19日召開的聯合國第十六屆大會期間，美國聯合澳大利亞、哥倫比亞、義

大利和日本提出所稱的「五國提案」（Five Power Proposal）。強調根據聯大1950年12月

14日通過的396(V)決議等，主張改變中國代表權的任何提案都是重要問題。21同年12月15

日，關於上述的「五國提案」，聯合國大會以六十一票贊成，三十四票反對及七票棄權

的表決結果通過1668(XVI)決議，也就是一般所稱的「重票問題」決議案。22
 

  從1961年到1969年，美國此一「重要問題」的提案，基本上都能在聯合國大會期間

經由美國及中華民國代表積極拉票而獲得通過。1970年，阿爾巴尼亞案雖以五十一票贊

成，四十九票反對，獲得簡單多數的通過，但因重要問題案通過在先，所以中華民國仍

保住在聯合國的中國席位。但恐怕促使得蔣介石更加仰賴美國所提之重要問題案來確保

其在聯合國的席位。特別是1968年到1969年重要問題案贊成與反對票數的差距從二十三

票降到十四票，形勢更為險峻。（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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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聯大重要問題案及蘇聯提案及阿爾巴尼亞案表決票數（1961～1971） 

大會 

屆數 
年度 提案別 會員國數 贊成票 反對票 棄權 缺席 

不參加

投票 

（16） 
民國

50年 

重要問題案 
104 

61 34 7 2 
 

蘇聯提案 36 48 20  

（17） 
民國

51年 
蘇聯提案 110 42 56 12   

（18） 
民國

52年 

阿爾巴尼亞及柬

埔寨提案 
111 41 57 12 1  

（19） 
民國

53年 
未審議 115      

（20） 
民國

54年 

重要問題案 
117 

56 49 11  1 

柬埔寨等國提案 47 47 20 1 2 

（21） 
民國

55年 

重要問題案 

122 

66 48 7   

阿爾巴尼亞等國

提案 
46 57 17 1  

義大利等國所提

研究委員會案 
34 62 25   

（22） 
民國

56年 

重要問題案 

122 

69 48 4 1  

阿爾巴尼亞等國

提案 
45 58 17 1 1 

義大利等國所提

研究委員會案 
32 57 30 3  

（23） 
民國

57年 

重要問題案 

126 

73 47 5 1  

阿爾巴尼亞等國

提案 
44 58 23 1  

比利時等國所提

研究委員會案 
30 67 27 2  

（24） 
民國

58年 

重要問題案 

126 

71 48 4 3  

阿爾巴尼亞等國

提案 
48 56 21 1  

（25） 
民國

59年 

重要問題案 

127 

66 52 7 1 1 

阿爾巴尼亞等國

提案 
51 49 25 1 1 

*（26） 
民國

60年 

重要問題案 

131 

55 59 15 2  

阿爾巴尼亞等國

提案 
35 76 17 2  

資料來源：引自李福鐘，《台灣全志，卷七 外交志‧國際組織篇》（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
館，2015年），頁149-150。根據此資料來源所示之原出處：外交部編印，《中華
民國出席聯合國大會各屆常會代表團報告書》。 

* 本論文作者註：第二十六屆聯大的阿爾巴尼亞等國提案的贊成票應為七十六張，反對票三
十五張。本論文作者將該誤植之表決數字以粗體字加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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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五○年代及六○年代中華民國盟友「兩個中國」計議的浮現 

  1950年代起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每一年在聯合國大會爭論時，已有許多支持中華

民國政府在聯合國之會籍的國家為了正視中華人民共和國存在的事實，希望將其納入聯

合國，一勞永逸解決中國代表權的問題，而開始有了「兩個中國」計議的浮現。即使是

維護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之會籍最為重要的支持者—美國也有此議。以下列舉幾個具指標

性的國家來加以說明。 

  美國 

  最為反共並支持蔣介石政府的美國總統艾森豪，雖礙於美國國內政治問題如中國遊

說團的勢力而無法正式推動「兩個中國」政策，但從其與中華民國政府簽訂之共同防衛

條約的內容來看，因為條約規範有關防衛中華民國的範圍並未包括金門和馬祖，顯現了

艾森豪政府一中一台的思維基礎。 

  甘迺迪及詹森總統時代的國務卿魯斯克（David Dean Rusk）在其自傳《如是我見》

（As I Saw It）中提到，事實上「兩個中國」自二次世界大戰後就已經出現。美國因歷史

及政治的原因，無可避免的發展出支持在台灣之中華民國政府做為中國政府的政策，但

這些卻都是虛假的。同樣的，若美國從承認台灣轉而承認北京，但中國共產黨政府卻又

不願意承認台灣，這種情形也一樣會是虛假的。魯斯克認為，因為兩個中國都互不承認

對方，以致美國在此一政策上幾乎少有策略上的彈性空間。23魯斯克說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史帝文生（Adlai Stevenson）、甘迺迪的特別代表及亞非暨拉丁美洲事務的顧問鮑斯

（Chester Bowles）及其他高層官員都曾和他討論並希望美國能在聯合國推動兩個中國的

政策。 

  但甘迺迪只以些微的差距贏得總統選舉，自認並沒有得到廣大選民的授權可以做重

大政策改變。魯斯克也認為如果甘迺迪才接任總統不久就讓人看到北京進入聯合國，對

新政府來講恐怕也不是一件好事。甘迺迪也曾向他說，不希望在《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或《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看到有關國務院正在考慮中國

政策改變的報導。24甘迺迪在就任總統之初暫不想改變美國對北京中國的政策，並不代表

他對聯合國中國席位與國際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視而不見。關於聯合國「中國代表權」

的問題，甘迺迪和魯斯克希望在幕後促使北京及台北的妥協。25關於甘迺迪政府之「兩個

中國」政策的計議，駐美大使葉公超在回報外交部的電報中即已表示，1961年3月魯斯克

國務卿已密示渠隱含兩個中國以解決台北政府在聯合國之中國代表權問題的方案，魯斯

克希望台北政府在「全有全無與保存現狀之間」善作抉擇，同時魯斯克也忠告台北政府

若堅持對中國大陸擁有主權，必定很難獲得多數國家的支持。 

  日本 

  1956年12月，日本首相鳩山一郎在日本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發表希望和北京當局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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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外交關係的談話。26基本上，「兩個中國」政策成為日本戰後對中國外交的基本方

針。從吉田茂內閣之後歷經鳩山一郎、石橋湛山、岸信介及池田勇人內閣，日本對中國

政策基本上都維持著與中華民國交往，但同時又發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通商及含有欲與

大陸政權終結戰爭之意涵的關係，可說是日本持續維持「兩個中國」政策的基盤。27
 

  1961年，日本在十六屆聯大中即曾公開表示，日本政府及人民希望盡可能調解與北

京的關係，又呼籲聯合國必須關切中國現有兩個政權的事實，此兩政權均主張其本身為

中國之合法政府。中華民國外交部也據此做了初步結論，認為日本在國際情況許可下，

極可能公開採行「兩個中國」政策。28
 

  1971年初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可說是風雨飄搖。1月19日外交部常務次長薛毓麒

由台北前往東京訪問，期間拜會了前首相岸信介、眾議院議長船田中、及外務省官員

等。但由有關薛毓麒大使訪日的報告檔案中並未看到國民黨政府希望日本如何協助聯合

國席位的談話。除了對日本「曉以大義」，「揭發共匪笑臉外交」之陰謀及希望日本和

美國堅定立場外，看不出中華民國政府的高層外交人員為了確保中國代表權有提出任何

足以和日本共同討論的因應方案。29
 

  法國 

  法國雖於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仍與中華民國政府維持邦交，卻一直不讓中

華民國派遣駐法國的大使，此點應該讓蔣介石政府對與法國的邦交早就有所警惕才對。

但1963年12月13日蔣介石致函法國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時仍表示法國擬考慮

承認匪共一事將嚴重打擊中華民國的民心士氣，盼法國政府堅持正義。法國認為面對中

華人民共和國管轄中國大陸及領有近七億人口之存在的事實，和其建立外交關係是每一

個國家都會做的事情，只是時間快慢的差別而已。更何況法國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

正常化的推動中，一直都不希望以犧牲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的席位為條件。1963年10

月18日《紐約時報》社論即有「贊成法國承認北京之意向，而不與台灣斷交並支持台灣

繼續獨立」之「兩個中國」模式的評論，認為戴高樂要走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在這方

面法國不需要像美國只承認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而不承認在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

府。30
 

  1963年11月戴高樂甚至指示其與北京談判建交事宜的外交官員，建交程序絕對沒有

以法國和中華民國斷交作為先決條件。除非中華民國主動與法國斷交，否則法國希望至

少保留一領事館在台灣。31美國總統詹森（Lyndon B. Johnson）也力勸蔣介石切勿先主動

與法國斷交，希望以此保留中華民國與法國的外交關係，並讓巴黎及北京承擔解決「兩

個中國」問題的責任。法中建交之後，戴高樂在與來巴黎訪問的日本卸任首相岸信介的

會面中都還表示，法國認為台灣並不是法國所承認之中國的領土，而關於台灣的問題，

就留給美國及日本來處理。32
 



    聯大第2758號決議五十週年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96期／2021.12.30 22   

  1964年1月27日巴黎與北京發表建交公報，22日外交部長沈昌煥於國民黨中央常務委

員會有關「法匪建交」的報告中表示，「萬一法承認共匪成為事實，對我自即不利，倘

有若干國家步法後塵，承認共匪，則今後聯合國形勢，將必改觀。」 33法國是一直跟

隨美國支持國民黨政府在聯合國擁有中國席位的西方民主大國，法國的轉而外交承認中

華人民共和國一事，對支持國民黨政府的其他西方先進國家也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加

拿大就成為繼法國之後與中華民國政府斷交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另一個西方陣營

中的重要國家，其後則義大利也跟進。 

  加拿大 

  就像冷戰初期時美國多數的盟邦一樣，加拿大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革命政

府，並協助美國阻擾北京進入聯合國。但到了1960年代初期，加拿大內部要求改變對北

京之政策的壓力卻變得愈來愈大。1961年，加拿大在十六屆聯大中即曾表示：加代表團

願慎重考慮公平解決中國代表團之任何建議，並認為台灣有自決其本身前途之權。34中華

民國外交部據此也做出由此可見加國似有贊同「兩個中國」之傾向的研判。35 
1963年加

拿大民意調查中心所做的民調顯示，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的佔53％，而反對

的只佔35％。1964年1月法國承認北京後更加深加拿大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的

想法。加拿大政府深知，多數聯合國會員國希望透過聯合國通過一項讓兩個中國政府都

在聯合國擁有席位的決議案。36 
1966年1月18日外交部北美司長蔡維屏與加拿大外交部長

洽談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的簽呈報告中即提及，「關於我代表權問題：馬丁外交部

長……認為代表權問題終需解決。『兩個中國』或將為解決此一問題之可行辦法……惟

加政府自將顧及中加兩國之友好關係，而反對任何排我之方案……蔡司長當向加國官員

剴切說明不能容匪入聯合國之理由，及我堅決不能接受此一方案之立場。」37
 

  義大利 

  1966年，義大利提議聯合國成立一個關於中國代表權問題的研究委員會，其後於

1968年11月提出一份關於此一研究委員會執行後的報告，認為外交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並承認其在聯合國擁有中國席位，對義大利而言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五○年代義大利

因聯合國在韓戰時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定位為侵略者，又六○年代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都

阻礙了義大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進程。然而在1964年法國不管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

情況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促使義大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事有更進一步的想法。38
 

  義大利認為英國及法國的例子可為參考。英國在1949年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

交關係，但在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上卻未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還在台灣還設有

領事館。法國的例子則顯示，法國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同時，並不想主動和台灣斷

絕外交關係，台北政府也沒有立即斷絕和法國的關係，因之可以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

法國建立外交關係並沒有設立任何前提條件。後來巴黎與台北之間開始有了問題，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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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北京要求法國將台灣代表從在巴黎應屬於中國國家財產的使館驅逐出去。直到台灣決

定和法國斷絕外交關係，才迫使法國召回其駐台灣的代表。39
 

  又義大利外交部認為，中國比起1964年和法國建交時現在更需要得到西方國家的承

認，因此北京有可能無視義大利與台灣之間有外交關係而沿用與法國建立外交關係時的

模式，同時也因為台灣在羅馬及米蘭的使領館並不在北京可以要求的中國國家財產上，

而義大利也沒有在台灣設有使領館。因此會導致台灣斷絕和義大利外交關係的問題並不

存在。更何況義大利認為台灣在羅馬設有駐外代表處對台灣而言是有很大的利益，因為

義大利已經是台灣少數尚保有外交關係的西方國家之一。40
 

  義大利政府認為如果台灣在義大利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時不和義大利斷交，則義

大利就會成為第一個和北京及台北同時維持有正常關係的國家。這就會是國際間所支持

之「一個中國及一個台灣」（one China and one Taiwan）的情況。1969年7月義大利外交

部給其駐聯合國大使的密令就表示，義大利已經準備好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在

中國代表權的問題投下讓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聯合國之中國席位的贊成票，自會是一項

單純、合邏輯且清楚的方法。這也就表示台灣喪失了至今被義大利承認代表中國的權

利。義大利認為也可尋求和加拿大及荷蘭的共識，因為加拿大及荷蘭兩國也表示準備承

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想法。41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年鑑》記載義大利等國的提案提出後連續三年，「均經我會同

友邦予以否決」。42但事實並非如此，贊成設立研究委員會草案的國家幾乎都是支持重要

問題案也是反對所謂「排我納匪」草案的國家，當然絕大多數都是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的

友邦。而反對設立研究委員會草案的國家除了澳大利亞、波札那、菲律賓等少數國家外

絕大多數都是贊成「排我納匪」草案的國家。因此，形成中華民國政府因為堅決反對

「兩個中國」的提案卻與多數主張將中華民國政府驅逐出聯合國的國家站在同一立場的怪

異現象。43而贊成義大利提案的國家，大多是歐洲自由民主國家及中華民國在中南美洲的

友邦。但因中華民國政府的反對卻造成像是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聯手北京的共產中國來反

對自己友邦提案的荒謬現象。44
 

  1961年，重要問題案的表決結果是六十一票對三十四票通過，七票棄權。1965年，

表決結果是五十六票對四十九票通過，十一票棄權。五年內，不單贊成重要問題案的會

員國減少了五國，反對的會員國卻增加了十五國。到1970年，表決結果則變成六十六票

對五十二票通過，七票棄權。將近十年其間，反對將「中國代表權」視為重要問題的會

員國增加了十八個。美國應該是從將近十年來的投票結果，深知無法繼續以重要問題案

來阻擋北京入會及保住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會籍，而在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M. 

Nixon）第一任總統任內有了「雙重代表權」（Dual Representation Resolution）的提議。

當然也出於尼克森和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為了「聯中制俄」

及與北京「關係正常化」的戰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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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1970年雙重代表權案的初始 

  中華民國政府負責第一線外交的高層官員也並非不知道聯合國從1960年代情勢的變

化對維持其聯合國中國席位愈來愈難的事實。1970年10月28日，楊西崑次長及駐日內瓦

的鄭寶南大使即曾在和美國國務院主管聯合國事務之官員菲力普（Christopher H. 

Philips）的午餐會中表達過支持「雙重代表權」的看法。鄭寶南認為外交人員已有所準

備的在思考未來，問題是出在蔣介石的決定。他也向菲力普大使表示他和楊西崑也在思

考類似東西德兩個政府代表一個國家之模式來解決中國代表權的問題，並認為這對於中

華民國政府制壓台灣民族主義者是必要的。45
 

  1971年3月9日，楊西崑率北美司長錢復等和來訪的美國國務院主管東亞暨太平洋事

務助理國務卿卜朗（Winthrop G. Brown）及美國駐台北大使馬康衛（Walter P. 

McConaughy）等會談，美方正告中華民國政府，美國在盱衡國際情勢後與澳洲及紐西蘭

等相關國家認為繼續使用重要問題案來擊敗阿爾巴尼亞案的勝算微乎其微，美國正研擬

「雙重代表權」方案以保住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46
 

  1970年阿爾巴尼亞案雖獲簡單多數通過，但仍有不少國家棄權，美國認為這些棄權

的國家顯然有不願排除中華民國的顧慮，此次若不改變策略，將迫使這些國家沒有其他

選擇。因此美國希望以「雙重代表權」的模式來維護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的席位。楊

西崑雖表達對美國政府支持的感謝，卻也表示：「惟本人願在此鄭重聲明者即我政府堅

決反對任何『兩個中國』之安排。事涉基本國策，無法變更。」並表示他奉外交部長指

示切盼美國及友邦今年仍能再提重要問題案。47
  

  關於美國希望蔣介石接受「雙重代表權」的提議，根據時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長錢復

所說，1971年3月魏道明部長已經密示他本人，美方認為1971年的聯大單以「重要問題」

案將難以過關，而必須配合「雙重代表案」，但國民黨政府不以為然，建議美方派重要

人士來台討論。48 
4月23日，尼克森總統的特使墨菲（Robert D. Murphy）專程為了雙重

代表權的問題來台北和蔣介石會談，因蔣介石堅持「漢賊不兩立」及「寧為玉碎，不為

瓦全」的立場，基本上墨菲可以說是無功而返。5月21日，墨菲在向尼克森的報告中提

及，蔣介石表示只有在中華民國不會失去其在安理會席位下才會願意接受兩個中國的政

策。墨菲也提到蔣宋美齡對於美國對北京所採取的交往途徑感到非常惱怒，自己或也因

此而被蔣宋美齡拒絕接見。尼克森聽完墨菲的報告後表示，讓台灣保有安理會席位的兩

個中國政策是不切實際的。惟若採取兩個中國的方法則會和美國追求和北京關係正常化

的目標相牴觸甚至產生反效果。若決定採行維持現狀的策略，則最終的結果就會關係到

聯合國的中國席位問題，尼克森認為美國可能比較容易控制與台北關係的損害。墨菲則

表示目前他個人傾向贊成維持現狀。49
 

  中華民國外交部對雙重代表權案的認知及立場則從其給予駐外使館的指示中可見一



聯大第2758號決議五十週年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96期／2021.12.30  25 

般。外交部認為： 

該案與我反對任何「兩個中國」之安排之基本立場相悖，故在原則上，無論

其涉及安理會席位與否，我均須表示反對立場。並在大會發言反對。我雖反

對該案，但雙重代表權案之主要作用係在促成變相之重要問題案之通過，以

達到擊敗阿案之目的，乃一項策略之運用，故我駐使僅須對駐在國政府說明

我本身對雙重代表權不能贊成之立場。50
 

外交部對中國代表權所面對的基本情勢也有如下的認知，自上屆聯大以來，我大多數友

邦對我在聯合國之地位咸表憂慮。尤以美、日、澳、紐等國均認為在今秋聯大中欲求阻

匪已屬無望，當前要務係在如何設法以保住我在聯合國之席位。51
 

  蔣介石所極力反對的複雜雙重代表權案（由北京取代中國國民黨政府在安理會的常

任理事國席位）正是被美國等認為是挽救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之會籍所必須做的。蔣介石

卻認為美國對其在安全理事會的席位曾有密約的保證，因此一方面覺得放心，一方面他

卻又記下美國密約雖不可靠，但相信公理必可獲勝的日記心得。52惟蔣介石不贊成雙重代

表權的立場，無疑的，一方面讓駐外使節無所適從，一分面也讓中華民國政府的友邦在

聯合國表決中國代表權問題面臨中華民國政府可能會被排除的情況時，卻仍無法得知中

華民國政府對自己在聯合國會籍的維護到底持何立場。 

柒、1971年10月25日聯大2758號決議與「中國代表權」的塵埃落定 

  有關「中國代表權」問題的討論，聯大於1971年10月18日開始審議至22日（紐約時

間星期五）結束，其間共舉行十二次的全體會議，計七十三個國家參與有關中國代表權

問題的辯論。53計有四十五國發言表示贊成排除中華民國或蔣介石的代表，二十二國持反

對的立場，二個國家立場不明。54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布希（George W. Bush）於10月18日

在聯大發言，其中最重要的論點即是主張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並建

議其為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同時主張中華民國繼續擁有在聯合國席位的權

利。聯大則訂於10月25日舉行表決。  

  1971年在聯合國大會的暫訂議程上有關中國代表權的問題有兩個項目，第一個項目

是「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的問題（The Question of the “Restoration 

of the Lawful Righ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Nations”），由阿爾巴尼

亞等十七國所提出。此一項目是該年7月15日由阿爾巴尼亞等十七國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宇

譚（U Thant）要求列入第二十六屆聯大議程。這次所提的決議草案除了在序文部分加列

「中華人民共和國並為安理會五常任理事國之一」外，和過去阿爾巴尼亞所提的決議草

案均相同。第二個項目則是由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布希在同年8月17日致函聯大秘書長要求

將美國所提之「中國在聯合國之代表權」（The Representation of China in the United 

Nations）的提案列入大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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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2日聯合國總務委員會召開會議，表決通過將阿爾巴尼亞案及美國有關中國代表

權的提案均列入大會議程。美國所提出的決議草案為「中國在聯合國之代表權」案，包

括所謂「變化的重要問題」案（Important Question Variation）55及「複雜的雙重代表」案

（Dual Representation Complex）。「變化的重要問題案」則是主張任何提議，其結果將

導致剝奪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之代表權時則為《聯合國憲章》第18條所稱之重要問題。需

要出席大會之會員國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贊成票才能做成決議。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

合國一事則不在此一「變化的重要問題案」中。「複雜的雙重代表權」案則主張中華民

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內都應擁有代表席位，但也主張聯合國安理會的中國席位

應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來代表，同時向聯合國及其附屬組織推薦此一解決中國代表權問題

的決議。 

  10月25日聯大討論阿爾巴尼亞等國的提案。該提案要求大會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所

有權利，同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在聯合國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及據此

驅逐在聯合國及其相關組織所非法佔據中國席位的蔣介石代表。 

  阿爾巴尼亞草案（簡稱「阿案」，國民黨政府又稱為「排我納匪」案）—編號A/L. 

630 & Corr.1 & Add. 1-2，其決議草案內容如下： 

「大會， 

覆按聯合國憲章之各項原則， 

認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合法權利對維護聯合國憲章及聯合國依憲章所需

致力達到之目標，均屬必要， 

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為中國出席聯合國之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

共和國並為安全理事會五常任理事國之一， 

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所有權利，並承認其政府代表為中國出席聯合國

組織之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驅逐在聯合國及一切與有聯繫之組織內非法佔

據席位之蔣介石代表。」56
 

  第二件提案是由美國等二十二國所提之「變化的重要問題」案，即要求聯大認定排

除中華民國為重要問題的提案。決議草案內容如下： 

「大會 

覆按聯合國憲章之規定， 

決定大會中之任何提議，其結果將剝奪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之代表權者，為憲

章第十八條所稱之重要問題。」57
 

  第三件草案（一般所稱的「複雜的雙重代表權」提案）則亦是由美國等十九國所提

出，主張聯合國成立以來，中國發生許多基本的變化，有關中國代表權問題的公正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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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解決必須考慮到1945年以來一直都是由中華民國代表中國，但聯合國也相信中華人

民共和國應該在聯合國有代表。該草案要求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並為安全理

事會常任理事國，但也同時確認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繼續受到保障。建議聯合國

的所有機構及專門機構在決定中國代表的問題時應以此決議案的條文做為考慮。 

  此一「複雜的雙重代表」草案—編號A/L. 633 & Add. 1-2，也是由美國等十九國連署

提出，其決議草案內容如下： 

「大會， 

察及自聯合國成立以來，中國已發生根本性之變化， 

顧及現有之實際情況， 

察及自一九四五年以來中華民國一直為聯合國會員國而有代表權， 

相信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應有代表權， 

覆按聯合國憲章第一條第四項規定，聯合國乃協調各國行動之中心， 

相信此一問題應參照上述考慮設法公平解決而不影響其中所牽涉之衝突主張

之最後解決， 

一、茲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代表權，並建議應由其出席安全理事會，為五

常任理事國之一； 

二、確認中華民國繼續有代表權； 

三、建議所有聯合國機關及專門機關於決定中國代表權問題時，計及本決議

案之規定。」58
 

  10月25日，在聯合國所舉行之第二十六屆常會第1976次全體會議中對「中國代表權

問題」等提案的表決之前，陸續有突尼西亞及宏都拉斯兩國的代表發言。突尼西亞並提

出草案，重點為：（1）讓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聯合國中的中國席位（編號第639提

案）；（2）在福爾摩沙的地位尚未解決前，讓中華民國繼續在聯合國擁有席位，但使用

福爾摩沙（Formosa）的名稱（編號第640提案）。59
 

  沙烏地阿拉伯代表巴魯第（Jamil M. Baroody）接著提出一項新決議草案，除主張恢

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及其所有有關機構之權利並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外，要求

聯大繼續讓台灣島上人民在聯大及一切有關機構內享有席次，直到台灣島上人民在聯合

國主持下舉行公民投票決定自己的未來為止。大會唱名表決結果，以五十三票贊成，五

十六票反對，十九票棄權而未通過。60其後，突尼西亞撤回它所提的三項草案。 

  中國代表權案即進入表決階段。美國提議聯合國大會優先表決「重要問題」案，獲

得大會同意。結果是反對重要問題案者有五十九票，贊成是重要問題案者五十五票，棄

權十五票及兩個會員國代表缺席，重要問題案遭到否決。投票贊成重要問題案的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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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當中，和中華民國建有外交關係者計有四十七國，棄權的十五個會員國中與中華民國

建立有邦交關係者就有五個國家。61 
1971年聯大開議前已和中華民國政府斷交轉而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加拿大及義大利兩國，在重要問題案上加拿大投下反對票而義大利則

棄權。 

  至此，中國代表權問題已經不再是重要問題，美國為求至少保住中華民國在聯合國

大會一般會員的席位，動議將阿爾巴尼亞的提案分段表決，意即將阿爾巴尼亞案所主張

的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權利，及驅逐蔣介石派至聯合國之代表的主張加以分

開表決。大會經按鈕記錄表決，結果是六十一票反對，五十一票贊成，十六國棄權而遭

到否決。中華民國代表團眼見已無任何方式保住其在聯合國的席位。在聯合國大會就阿

爾巴尼亞案表決前，由首席代表周書楷（時任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部長）向大會主席提

出程序動議要求發言。獲得主席許可後，周書楷遂上台發言，認為大會拒絕了二十二國

所提要求變更中國代表權需出席聯大會員三分之二多數議決的草案（亦即是美國所主導

的變相重要問題案），是惡意的違反《聯合國憲章》對排除會員國的規範。因此宣布中

華民國政府決定不再參加本屆大會任何進一步的議事程序。遂率代表團退出大會議場，

並舉行記者會發表預先備妥之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聲明。62
 

  聯大主席在中華民國代表團退出會場後，續將阿爾巴尼亞等二十三國所提之議案交

付表決，結果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及17票棄權，通過了聯合國二十六屆大會第2758

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至於美國所提出之「複雜雙重代

表」案，聯合國大會因主張「排我納匪」的阿爾巴尼亞案已得到通過，也就認為沒有再

表決「複雜雙重代表權」案的必要。中華民國除了喪失聯合國的中國席位外，也一併喪

失了直屬聯合國本身機構的席位，例如安理會、託管理事會、經濟暨社會理事會、還有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下設的遠東暨亞洲經濟委員會（Th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Far East，簡稱ECAFE）及聯合國國際兒童基金會（UNICEF）的席位。雖然外交部長

周書楷聲明中華民國政府並不認為它退出聯合國的決定適用於中華民國也是會員的聯合

國專門機構，但是根據1950年12月14日聯合國大會所通過的第396號決議案，聯合國的專

門機構關於中國代表權的問題會參照聯合國大會的決議或推薦案辦理，因此中華民國政

府往後就陸陸續續也喪失了其在聯合國專門機構的席位。63
 

  中華民國政府退出聯合國之舉應為意料中之事，代表團事前已受到指示，1971年9月

11日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召見北美司長錢討論代表權問題時即指示，「阿爾巴尼亞案有

通過跡象時，應先主動退會」。64又中華民國代表團出席聯大的行前會議中，蔣宋美齡一

席「人有人格、國有國格」的談話及蔣介石「漢賊不兩立」的政策以及向美國特使墨菲

明白表達「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立場，都已顯示了中華民國缺乏對中國代表權問題

的因應措施，又受制於「漢賊不兩立」僵化的國策，注定走向喪失聯合國席位的結局。

中華民國外交部對「兩個中國」的詮釋及所持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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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兩個中國」者，即承認共匪偽政權與我並存之事實，並促使此種關係

正常化與法律化之謂也。對我而言，「兩個中國」計畫即否認我對中國大陸

之主權主張；對共匪而言，「兩個中國」計畫亦即否認共匪對台灣之任何權

利主張。故實質上，「兩個中國」計畫實不啻否決我反共抗俄光復大陸之國

策，並欲迫我承認共匪偽政權竊據大陸之現象為合理合法之正常狀態。65
 

  台北時間1971年10月25日，因台北與紐約時差的關係，也就是在紐約的聯合國大會

有關中國代表權問題表決的前一天，蔣介石召開國家安全會議，除組織綱要規定本於職

務應出席的人員外，加上蔣介石親自指定出席及參加的人員，幾乎網羅了黨國最重要的

黨政軍高層，會中蔣介石針對聯合國的席位做出指示： 

關於我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這幾年來的經過情形，大家都很明白。我國擔

任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已經只是一個名義，實際上他們早不將我當作常任理

事國看待，遇到重要問題，均由少數強權國家逕做決定，根本不要我們參加

意見，這是我國做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恥辱，也是我們國家的恥辱。所以我

常常在考慮，在適當的時機，我們不惜退出聯合國……現在聯大二十六屆常

會又在討論所謂中國代表權問題，大家不要以為能留在聯合國是一種榮譽……

今日的聯合國，已經沒有法律正義可言，已是一個藏汙納垢的骯髒場所，還

有什麼值得留戀……所以如阿案提出表決，在其表決之前，我們應毅然聲明退

會，即美案於表決時，我也要投票反對或不參加投票。我現在以革命領導者的

地位來決定這個問題，我們寧可放棄恥辱的席位，而保持國家的榮譽。66
 

隔（26）日蔣介石發表了《為聯合國通過非法決議 總統告全國同胞書》控訴： 

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竟違反憲章規定，通過阿爾巴尼亞等附匪國家之提

案，牽引毛共匪幫竊取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及安全理事會中的席位，我們本漢

賊不兩立之立場及維護憲章之尊嚴，已在該案交付表決之前，宣布退出我國

所參與締造的聯合國……67
 

「漢賊不兩立」在中華民國政府喪失了在聯合國的席位後仍被奉為外交政策的圭臬，繼

續盤踞著外交官員的思維及做法。縱或有少數能分辨中華民國政府現實困難處境的外交

人員，終究這樣的聲音或不容於當道或被置若罔聞。國民黨蔣介石政府繼續自認為是中

國的合法代表也得不到友邦的認同，終至也陸陸續續失掉其絕大多數的邦交國。 

捌、結語 

  中華民國政府「退出」聯合國除其本身飽嚐國際外交的苦果外，受害最深的則莫過

於台灣人民，從1971年開始至今已歷經五十年仍無法參與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還持續

受到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力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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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國時代資訊封鎖，當時台灣人（黨國統治下習稱本省人或本省籍）無法獲得如馬

來西亞及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在聯大發言主張台灣人民有自決權利的資訊。此外台灣人的

聲音更是被壓制。中國國民黨蔣介石極權控制下，對外事務，台灣的代表清一色都是中

國人，這種情況之下，不同於甚至反對中國國民黨的聲音自然受到壓制而無法在公眾場

合被聽到。68
 

  海外台灣人或留學生為讓國際社會了解台灣人的艱難處境，呼籲聯合國應尊重台灣

人的自決權利，為文奔波主張公投自決、一中一台，卻被中國國民黨政權列為黑名單，

而有家歸不得。1957年就讀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的台灣留學生盧主義以筆名李天福，在知

名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季刊發表了The China Impasse: A Formosan View。

國際知名的國際法學者也是任教於耶魯大學的陳隆志教授於1967年和國際著名的社會科

學家拉斯斐爾（Harold D. Lasswell）合著出版了Formosa,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Formosa in the World Community，可說是在1950年代及1960年代成為台灣人在國際社會

之聲音的先驅及代表。69
 

  在台灣內部，1961年彭明敏教授在台大政治系系主任任內被派為聯合國中國代表團

顧問，也是代表團中唯一的台灣人。彭明敏有感於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名不符實的代

表「中國」，以及在聯合國這樣重要的國際組織，台灣人民的命運居然被和中華民國綑

綁在一起，於1964年與謝聰敏及魏廷朝起草「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力主「一個中國，

一個台灣」的存在。並主張力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制訂新憲法以新國家的身分重新加入

聯合國。宣言未及發出，三人便遭逮捕，蔣介石政權分別判處彭明敏及魏廷朝八年徒刑

及謝聰敏十年徒刑。在國際壓力下，彭明敏改為加以軟禁。彭明敏在其1972年出版的著

作A Taste of Freedom（漢譯本《自由的滋味》）中寫道： 

中國代表權問題，因為年年重複，國際間對它的興趣也變得遲鈍了。此事有

關國民黨的命運，而台灣人的命運也隨著浮沉。聯合國討論這問題時，極少提

到台灣人民，國民黨當然不承認台灣人與它的利害並不一致。70
 

  關於聯大2758號決議與台灣的國際法律地位之關係，台灣在國際社會國際法學界著

名的學者陳隆志教授在〈檢視聯大第二七五八號決議與台灣主權〉一文中指出： 

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所解決的是中國代表權問題，而不是台灣的主權問

題，既沒有決定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也沒有授權中華人民共和

國在聯合國代表台灣及台灣人民。71
 

  可見聯大2758號決議沒有表示台灣不能加入聯合國，雖然加入聯合國並非成為國家

的必要條件，卻被認為是國家能被國際社會所普遍承認的重要途徑。因此一般國家也都

以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做為國家重要的主權象徵及以聯合國作為拓展外交維護國家利益

的重要場域。也因此世界上符合國家條件的國家，不分人口多寡、領土大小及政治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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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制度的不同而幾乎都已是聯合國的會員國。從這個角度來看，回顧聯合國「中國代表

權」之爭的這一段歷史，或許可為台灣人民在展望未來並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而

努力時帶來一些歷史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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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陳文賢，前揭書，頁29。  

13. Gordon H.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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